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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郑州市国土资源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郑经开国土交易告字〔2020〕11号

经郑州市人民政府批准，郑州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郑州市国土资源局经济技术开发区
分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郑政经开出〔2020〕
022号等六宗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
要求

郑政经开出〔2020〕022、023、024、027
号地块产业准入条件属于汽车制造业中汽
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郑政经开出〔2020〕
025、026号地块产业准入条件属于汽车制
造业中汽车整车制造，属于《产业结构调整

指导目录（2011年本）》（2013年修正）中鼓
励类、允许类项目。项目建设相关指标详
见《建设用地规划设计条件通知书》及《建
设项目用地产业条件》，拟建项目要严格按
照城乡规划和相关规定执行，并节约集约
利用土地。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
人、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本次挂牌活动，申
请人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按
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

求，详见挂牌出让文件。申请人可于 2020年
8月 27日至 2020年 8月 31日到郑州市国土
资源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交易科获取挂牌
出让文件，于2020年9月1日至2020年9月
11日到郑州市国土资源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
局交易科提交书面申请。交纳竞买保证金的
截止时间为2020年9月11日10时（以到账时
间为准）。

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
具备申请条件的，应在2020年9月11日16时
前一次性完整提交材料完毕，过期为无效申
请。我局将在 2020年 9月 11日 17时前确认

其竞买资格。
五、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报价时

间和地点：
（一）挂牌时间：2020年 9月 1日至 2020

年9月15日15时；
（二）挂牌地点：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

会东配楼二楼会议室。
六、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挂牌时间截止时，有竞买人表示愿意

继续竞价，转入现场竞价，通过现场竞价确定
竞得人。

（二）本次挂牌为无底价挂牌，最高价格的

出价人即为竞得人。
（三）竞买人须全面了解相关政策及发改

部门关于项目核准备案的详细规定和程序的
有关规定以确定是否参与竞买。

（四）以上时间法定节假日除外。
七、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经开第八大街与广场南路交叉

口东南角经开区管委会东配楼二楼
联系电话：0371-66780991
联系人：闫先生

2020年8月11日

编号

郑政经开出
〔2020〕022号
郑政经开出

〔2020〕023号
郑政经开出

〔2020〕024号
郑政经开出

〔2020〕025号
郑政经开出

〔2020〕026号
郑政经开出

〔2020〕027号

土地位置

经开第八大街以西、南三环以南

经开第六大街以东、经南五路以南

南三环以南、经开第十大街以西

经南八路以北、经开第五大街以东

经南八路以北、经开第八大街以西

南三环以南、经开第十大街以西

土地面积
（㎡）

8929.55

94124.52

6978.88

42816.87

22494.33

54626.12

用途

工业用地

工业用地

工业用地

工业用地

工业用地

工业用地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

＞1.0，＜1.8

＞1.0，＜1.8

＞1.0，＜1.8

＞1.0，＜1.8

＞1.0，＜1.8

＞1.0，＜1.8

建筑密度
（％）

＞60

＞60

＞60

＞60

＞60

＞60

建筑高度
（米）

生产性建筑<40，非生产性建筑<80

生产性建筑<40，非生产性建筑<80

生产性建筑<40，非生产性建筑<80

生产性建筑<40，非生产性建筑<80

生产性建筑<40，非生产性建筑<80

生产性建筑<40，非生产性建筑<80

绿地率
（％）

＞10，＜20

＞10，＜20

＞10，＜20

＞10，＜20

＞10，＜20

＞10，＜20

固定资产投资
（万元）

≥5360

≥56500

≥4200

≥25700

≥13500

≥32800

出让年限
（年）

工业50

工业50

工业50

工业50

工业50

工业50

竞买保证金
（万元）

651

7234

509

3415

1830

3841

开发程度

五通现状

五通现状

五通一平

五通现状

五通现状

五通一平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
院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的规定，拟提
请任命：

杜文龙为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副局长；马清
来为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一庭庭长；马刚为郑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执行一庭副庭长；李传芳为郑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徐卫岭为郑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副庭长；邢彦堂
为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清算与破产审判庭副庭长；于岸
峰为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减刑假释审判庭副庭长；李萌
为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人民法院综合审判庭副庭

长；田野为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人民法院执行局
副局长；刘峰、周小洁、乔东亮、吴琼琼为郑州航空港经济
综合实验区人民法院审判员。

根据《郑州市人大常委会对提任法律职务的审判和
检察人员实行任前公示办法》（郑人常〔2001〕53号）的规
定，现对以上13名拟任法律职务人员进行任前公示。

自公布之日起 7天内，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集中受
理各方面的举报。举报电话：0371-69520703。来信举
报请寄：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政治部组织人事处或监察
处，邮编：450000。

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0年8月11日

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决定对杜文龙等13名拟任法律职务人员

实行任前公示

为进一步畅通群众反映扶贫领域信访问题的渠道，
提高各级扶贫服务热线知晓度，切实保障贫困群众利益
诉求，现将省、市、县（市、区）扶贫服务热线、电子邮箱等
公共服务信息予以公示。热线接听时间为工作日上午
8:30~11:30，下午3:00~5:30；电子邮箱和短信手机号
24小时接收邮件、信息。

省、市、县（市、区）
扶贫服务热线公示

河南省扶贫服务热线：0371-65919535；17737793060
电子邮箱：Hnfpb12317@163.com
郑州市扶贫服务热线：0371-67185453；18790290608
电子邮箱：zzsfpb@163.com
巩义市扶贫服务热线：0371-64353549；13838561646
电子邮箱：zzgysfpb@126.com
登封市扶贫服务热线：0371-62862211；16637125089
电子邮箱：dfsfpbxf@163.com
新密市扶贫服务热线：0371-69823054；18530851276
电子邮箱：xmsfpb@126.com
荥阳市扶贫服务热线：0371-64662463；13140101251
电子邮箱：xy64662463@126.com
新郑市扶贫服务热线：0371-60875818；15713663213
电子邮箱：xzsfpb@126.com
中牟县扶贫服务热线：0371-62031159；15690886507
电子邮箱：zmxfpbxf@163.com
航空港区扶贫服务热线：0371-56591752；15538090856
电子邮箱：hkgsyqfpb@163.com
上街区扶贫服务热线：0371-68925603；13503850526
电子邮箱：sjnkb@126.com

郑州市农业农村工作委员会
2020年8月11日

挂牌时间：2020年7月15日至2020年7月29日
郑政出〔2020〕25号（网）土地，位于鸿宝南路南、

姚店堤东路西，使用权面积54694.13平方米，竞得人为
郑州汇盈置业有限公司，成交价61576万元。

郑政出〔2020〕26号（网）土地，位于雪松路东、高
铁北路北，使用权面积62169.24平方米，竞得人为郑州
恒泓置业有限公司，成交价66062万元。

郑政出〔2020〕27号（网）土地，位于振兴路西、碧
水路南，使用权面积17984.13平方米，竞得人为郑州广
瑞置业有限公司，成交价22442万元。

郑政出〔2020〕28号（网）土地，位于鼎瑞街南、河
东路东，使用权面积54673.63平方米，竞得人为河南中
珂置业有限公司，成交价64687万元。

2020年8月11日

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公 示

我市印发《通知》强化环境噪声污染防治监管

参加娱乐健身使用音响器材不得音量过大
噪声扰民可拨打投诉电话：12369、12319、110

凝聚合力细化任务抓实措施
确保集中攻坚行动落地生根

基层重点任务“挂图作战 集中攻坚”行动，是市委组织
部紧扣市委中心工作，切实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落细落实中
央和省委、市委的各项工作部署的一次集中行动。时间紧，
任务重，需要全市上下联动、齐心协力，抓紧行动、奋力冲刺。

行动开展以来，全市各地高度重视、迅速行动、细化任务、
逐级落实，推进集中攻坚行动不断走深走实。但从近日全市的
督导调研来看，行动中一些地方存在压力传导不到位、聚合部
门和党员群众力量不够、一些基层干部不会干等问题。

解决好不会干问题，是推进攻坚行动的基础。为解决
这一问题，7月下旬，市攻坚办集中编写了文件汇编，发放
给每个乡镇（街道）、每个村（社区），让基层开展工作有依
据；派出指导组赴各县（市）区、开发区，就集中攻坚行动的
具体任务、目标要求、主要措施进行了系统宣讲，面对面做
具体指导。新密市、荥阳市、金水区等地采取印制小册子、
知识问答等方式，让乡、村干部能学会干。

聚力不够，打出去的拳头就没有力量。集中攻坚的各
项任务，都不是单靠组织部门一家能够很好完成的。登封
市组建了组织、社治、城管、财政、农业等部门共同参与的工
作专班，抽调 17名同志具体负责日常工作推进，各个责任
单位也相应成立工作专班，做到“事、岗、人、责”四对照；巩
义市针对“两新”组织党建提质扩面，由组织部门牵头，将市
场监管、工信、民政、教育等行业主管部门与各镇（街道）进
行对接，对辖区非公企业逐一认领，做到了底数清、情况明、
不遗漏。就村集体经济清零提质，需要把组织部、财政局、
农委、资源以及乡镇（街道）等各方力量协调好，一个村一个
村分析研判、制定措施、落实政策。

乡、村两级书记是集中攻坚的直接责任人。中原区、二
七区通过组织村（社区）党组织书记进行业务知识测试，以
考促学、以考促干，进一步把村（社区）书记的精力聚焦到集
中攻坚上来。有的县（市）区还运用“问责”手段，对工作不
实、措施不力的乡、村党组织书记和相关部门负责人进行问
责，倒逼责任落实。

“挂图作战 集中攻坚”行动，是当前基层党建工作的重
中之重，尤其需要聚合各方力量、精准把握政策、拿出有力
措施，切实把任务做细、把措施抓实，着力打通“最后一百
米”，使攻坚行动真正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本报记者 李娜 通讯员赵梓淇

7月郑州CPI同比涨2.2%
本报讯（记者 侯爱敏）国家统计局郑州调查

队昨日发布信息：7月份，我市居民消费价格同比
上涨2.2%，低于国家0.5个百分点。

与去年同月相比，7月我市食品价格上涨9.9%，
非食品价格上涨0.4%，消费品价格上涨3.2%，工业
品价格下降0.8%，服务价格上涨0.4%。分类别看，
食品烟酒类上涨7.8%，衣着类下降1.6%，居住类下
降1.3%，生活用品及服务类上涨0.4%，交通和通信
类下降5.5%，教育文化和娱乐类上涨1.1%，医疗保
健类上涨4.7%，其他用品和服务类上涨9.3%。

我市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环比上涨0.4%。其
中，食品价格上涨2.2%，工业品价格上涨0.2%，服
务价格下降 0.2%。分类别看，食品烟酒类上涨
1.4%，居住类下降 0.1%，生活用品及服务类下降
0.1% ，交通和通信类上涨0.4%，教育文化和娱乐
类下降0.6%，其他用品和服务类上涨1.6%。

本报讯（记者 李娜）今年起，我市专业
技术人员初级职称均通过河南省职称工作
信息平台申报，实现网上申报，网上审核。
我市近日印发《关于做好全市初级职称评
价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较以往相比，今
年的初级职称评定，将有新的举措。

市直单位初级职称评价由
市人社部门负责

根据《通知》，我市市直单位（高校除
外）初级职称评价工作，由郑州市人社部
门负责。各县（市）区初级职称评价工
作，由县（市）区人社部门负责。高校初
级职称评价工作由高校自主开展。

郑州市人才交流服务中心不再负责
其档案代理人员的初级职称评价工作，

其档案代理人员均通过本人工作单位申
报初级职称。

职称评价不受户籍地域等制约

初级职称评价，将进一步打破户籍、地
域、身份、档案等制约，在郑州工作满3个
月且与用人单位（含在郑州域内注册的中
央驻郑单位以及省外分支机构）签订了聘
用合同或者劳动合同的专业技术人员，按
照属地管理原则（单位注册所在县市区），
均通过本人工作单位申报初级职称。

评价条件进一步明确
《通知》对初级职称的“员”级和“助

理”级评价条件进行了明确：
“员级”职称评价条件为，学历、工作

年限应符合：中专或大学专科毕业，从事
专业技术工作满 1年。专业知识及工作
能力要求：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和工作
能力，并承担本专业一般性技术工作，能
够切实履行专业技术岗位职责和义务。

“助理级”初级职称评价条件为，学
历、工作年限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硕士
研究生毕业，并参加工作；大学本科毕
业，从事专业技术工作满 1年；大学专科
毕业，员级职称聘任满2年或从事专业技
术工作满 3年以上；中专毕业，员级职称
聘任满 3年或从事专业技术工作满 4年
以上。专业知识及工作能力要求：较系
统地掌握本专业基础理论和技术知识，
具有承担本专业技术工作的能力，能胜
任和履行专业技术岗位职责。

我市专业技术人员初级职称今年起实行网上申报

夜间噪音
严重扰民

制
图

张
璐

本报讯（记者 裴其娟）生活中，不少人被
噪音困扰，白天各种嘈杂，晚上机动车轰鸣声
扰梦。近日，郑州市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印
发《关于进一步强化我市环境噪声污染防治监
督管理的通知》，对噪声污染监测划分、管理防
治、投诉处理等工作进行明确要求。

推进对道路交通噪声源自动监测
根据《通知》，调整声功能区划分及监测

点位。按照城市总体规划，结合城市总体功
能布局，调整和扩大声环境功能区域范围；
按照特大城市噪声监测点位设置规范，结合
郑州市声环境功能区划相关要求，由市生态
环境局牵头，各县（市）区政府、开发区管委
会负责，对原有城市声环境常规监测点位调
整；逐步推进对功能区、道路交通及重点环
境噪声源的自动监测。

施工单位应采取降噪措施
关于建筑噪声污染防治，《通知》明确，

建筑施工向周围环境排放噪声的，施工单位
应当采取施工现场降噪措施，保证噪声排放
符合国家《建筑施工场界噪声限值》。在城
市建成区内进行建筑施工作业的，除受特殊
地质条件限制外，不得使用噪声排放严重超
标的设备。确需使用的，不得在夜间作业。

在城市市区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内，禁
止夜间进行产生环境噪声污染的建筑施工
作业，但抢修、抢险作业和因生产工艺上要
求或者特殊需要必须连续作业的除外。因
特殊需要必须连续作业的，必须有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或者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证
明。经证明允许夜间建筑施工作业的，施工
单位应当提前 3日向周围的单位和居民公
告。违反相关规定在夜间进行产生噪声污
染的建筑施工作业的由城市管理行政执法
机关依法查处。

禁止使用高噪声方式招揽顾客
关于社会噪声污染防治，《通知》明确，

在城市建成区内禁止开展以下行为：商业经
营中使用高音喇叭或者通过其他高噪声的
方式招揽顾客；娱乐、健身、商业宣传、大型
社会活动时，不得使用音响器材音量过大，
干扰他人正常休息、生活。违反相关规定的
由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关依法进行查处。

对于长期、稳定性开展的易造成噪音污染
的广场性活动应由广场管理部门进行备案登
记，并加强日常监管。

做好夜间大型车辆监管
关于交通运输噪声污染防治，《通知》要

求，重点做好夜间大型车辆监管，合理规划
大型运输车辆运输时间及行车路线，行车路
线应选择监控设备齐全、防护措施较好的路
段，避开人员密集区域，在大型运输车辆重
点行车的道路，安装限速、测速设备，并加强
对大型车辆运输人员的教育，对违反规定的
大型运输车辆加大处罚力度。

遇噪声超标可投诉
根据国家标准，居住、文教机关为主的区

域，乡村居住环境白天为55分贝，夜晚为45
分贝；居住、商业、工业混杂区白天为 60分
贝，夜晚为 50分贝；城市中的道路交通干线
两侧区域，穿越城区的内河航道两侧区域，穿
越城区的铁路主、次干线两侧区域的背景噪
声白天为 70分贝，夜晚为 55分贝。对环境
噪声超过标准的，市民可拨打电话进行投诉。

工业企业噪声污染投诉电话 12369，建
筑工地及生活噪声污染投诉电话 12319，交
通噪声污染投诉电话110。


